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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修例風波及逾兩年的新
冠疫情，令香港社會、經濟發展面
臨不明朗因素。中央採取標本兼治
措施，實施了香港國安法、完善了
選舉制度，香港迎來由亂到治的重
大轉折。如今香港需要有能力、有
擔當的特首及管治團隊，帶領香港
走出困境、開創新局。李家超正式
宣布參加新一屆特首選舉，他為特
區政府及市民服務超過45年，愛
國愛港立場堅定，為人務實擔當，
有能力凝聚社會共識，具備作為新
一屆特首的應有特質。

從2014年的違法「佔中」到如
今抗擊新冠疫情，李家超一直站在
最前線，堅決與反中亂港勢力鬥
爭，維護國家及廣大香港市民的利
益。他曾公開表示：「維護國家安
全天經地義，作為中國人沒有可能
在這大是大非上有任何畏縮，特區
官員一定會理直氣壯承擔這個責
任，有國家作為後盾，更加不需要
有任何懷疑、任何顧慮。」李家超
更用行動展示他義無反顧的愛國愛
港情操。

李家超具有40多年擔任公職、
服務市民的經驗，面對挑戰從不退
縮。2018年，他首次引用《社團
條例》，禁止「港獨」組織「香港
民族黨」在香港運作，嚴厲打擊其

他「港獨」組織；
在2019年的修例風
波中，李家超明確
表示，香港任何一個地方都受香港
法律的規管，沒有一個地方是法外
之地，堅定不移依法徹底粉碎攬炒
黑暴利用校園、學生破壞法治的企
圖。

2020年，反中亂港政客舉行違
法「初選」，企圖透過選舉進入立
法會，搶奪香港管治權。時任保安
局局長的李家超果斷執法，以涉嫌
違反香港國安法，拘捕及起訴煽
動、參與「初選」的47名攬炒政
棍，令反中亂港勢力奪權亂港的陰
謀落空。此外，在拘捕反中亂港的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凍結
「壹傳媒」旗下媒體財產等事件
上，李家超都表現出超卓智慧，以
及護國護港之決心。

香港國安法令香港由亂到治，
但是「港獨」、暴力思想甚至本地
恐怖主義思想並沒有完全消除，香
港此時正需要如李家超這樣的人
選，他有高度的執行能力，熟悉香
港政府運作，能夠團結愛國愛港力
量，有膽識、有擔當及有魄力維護
國家及香港的安全，能夠推動香港
的制度與政策的改革和創新，加快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選出忠誠擔當行政長官 共建美好香港
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正式宣布參選第六屆行

政長官選舉。行政長官選舉最重要的是，參選

人是否愛國愛港、是否有管治能力、是否對國

家和香港有擔當，以及一旦當選如何帶領香港

走出一條良政善治的新路，為市民謀幸福。要

達此目標，新任行政長官必須做好三大項目，

即破解深層次矛盾、重建疫後經濟以及掌握民

意、凝聚民心。

麥美娟 工聯會副會長 立法會議員

新任行政長官最棘手的工作，就是破解香港
的深層次矛盾，特別是房屋和貧窮問題。特區
政府為加快土地供應、增建房屋，現時已向立
法會闡明簡化土地發展程序的立法建議，並將
於本年第四季把相關修訂法例提交立法會審
議。目前，土地開發前期的環境評估耗時過
長，大大拖延了土地開發的時間，環境局亦已
提出多項建議，包括由當局提供環評資訊、訂
出標準化程序等，以縮短評估過程和時間。如
何督促各部門有效推進立法議程，正是新任行
政長官必須確保落實的工作。

破解深層次矛盾
貧窮問題長期存在，涉及資源分配不均的複

雜問題，再加上持續兩年多的疫情對基層市民
帶來更嚴重打擊，基層市民多數從事飲食、零
售等服務行業，而這些行業正正受疫情影響最

嚴重，令打工仔收入大減，甚至停工、失業。
政府雖有支援，但只能援助一時之急，要協助
基層市民擺脫貧窮，必須在市場上提供更多優
質的就業機會，創造有利的就業環境以提升基
層市民的收入。這方面工作雖艱巨，但行政長
官必須心繫市民、急民所急，不僅要鼓勵市民
自食其力，更要把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作為施
政的重中之重。

本港近日疫情有所放緩，盡快控疫亦是當
務之急，同時也要考慮疫後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以利本港重振經濟民生。今年兩
會期間，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參加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團審議時指出，香港各界要團結一
心，眾志成城，在中央全力支援下，盡快穩
控疫情；同時要放眼未來，充分發揮好「一
國兩制」優勢，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
心籌劃未來長遠發展，開創疫後香港更加美

好的明天。
疫情令本港各行各業經營艱難，經濟民生陷

入低谷，但本港不能不思進取，繼續靠過分單
一的產業結構來支撐本港經濟。新任行政長官
必須鞏固本港的國際金融、經貿、航運的傳統
優勢，同時要把握「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
灣區等國家重大策略的機遇，為發展本港新產
業制訂完善的政策規劃和支援，大力推動創新
科技、知識產權和中外文化藝術等新興產業，
為本港經濟增長帶來新動力，也為市民提供更
多優質的工作機會，改善生活，提升幸福感和
獲得感。

掌握民意凝聚民心
2019年修例風波導致黑暴橫行，更令香港分

化撕裂，造成的傷痕至今未完全痊癒，新任行
政長官更要以高度的感召力，準確把握民情民

意，最大程度爭取市民支持，推動社會各界求
同存異、打破門戶之見，在愛國愛港的旗幟下
促成最廣泛的團結，在建設更美好香港的大目
標下匯聚最強大合力，這對新任行政長官而言
任重道遠。

筆者在立法會工作時，與李家超先生多有接
觸，他擔任保安局局長時，在遏止「港獨」、
與反中亂港勢力作鬥爭，以及全力落實香港國
安法，都充分展示其愛國愛港立場堅定、忠誠
擔當；擔任政務司司長時統籌抗疫工作，也展
現出願聆聽、肯採納各方意見的優點，亦能迅
速回應社會訴求，有效落實抗疫工作，反映其
沉穩扎實的工作作風。筆者樂見李家超先生參
選第六屆行政長官。

期望下月的行政長官選舉，能為香港選出一
位團結香港、吸納人才、共建更美好香港的最
佳人選。

李家超宣布參加香港
特區第六屆行政長官選

舉。他表示，未來施政有三個主要方
向：一是以結果為目標解決不同的問
題；二是全面提升香港競爭力；三是
奠定香港發展的穩固基石。

沒有華麗的口號，三個「主要方
向」的樸實表述，切中時弊，讓我們
看到一個有擔當、接地氣、圖務實、
求變革的行政長官參選人形象，看見
「為香港開新篇」的氣魄。

李家超在政府工作40多年，在問責
班子擔任過不同職位，行政能力強，
經驗豐富。他此次提出「以結果為目
標解決不同的問題」，強調「會從政
府理念和做事方式作出變革，提升施
政效率」，可以理解為是對未來政府
治理的思考，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多
少年來，行政部門習慣於「程序先
行」，凡事按部就班，走足程序，以
不出錯為前提，並未把目標和結果放

在首位，浪費許多解決深層次問題的
時間。

廣大市民觀察政府施政，看的是最
終結果。強調「以結果為目標」，就
是從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出發。程
序如果不能服務於結果甚至阻撓結
果，必然需要改革。比如住屋問題長
久以來未獲根本解決。目前公屋輪候
時間長達6年，加快土地供應刻不容
緩。但土地規劃申請過程繁複，不同
背景人士因其不同利益，往往濫用反
對程序，採取不同方式拖延，令審議
陷於無休止爭論。本屆政府已經注意
到相關問題，並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
員會提交了相關建議。如果新一屆政
府積極作為，改革流弊，提升效率，
真正實現「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
解決住房、醫療等民眾的痛點，必將
是香港之福，港人之福。

全面提升香港競爭力與奠定香港發
展的穩固基石，同樣是社會關注焦

點。香港這些年競爭優勢漸被周邊地
區趕上，經濟轉型跟不上浩浩蕩蕩的
世界科技大潮。這既有發展觀念的問
題，也有一直以來政治干擾所致。雖
然香港的核心優勢並沒有喪失，例如
我們有健全的法制、蓬勃的金融服務
業、世界各地的專業人才，以及最佳
的地緣優勢——背靠國家，但如何跟
上時代，善用、激活這些優勢，的確
值得探討。李家超提出全面提升競爭
力，顯示了歷史擔當，以及面對挑戰
的信心決心。

香港具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
勢，有基本法保障，這是香港發展的
穩固基石，也是最大的競爭優勢。李
家超既有保安局局長的歷練，也有政
務司司長的經歷，他要確保「一國兩
制」不變形，確保政治穩定、經濟金
融及社會安全。沒有安全與穩定就沒
有發展。在奠定香港發展的穩固基石
方面，李家超經驗豐富，值得信賴。

香港需要務實求變的特首
葉建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朱李月華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東莞社團總會首席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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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的國際律師團隊替他喊冤，指「香
港和內地當局將針對黎智英的法律
武器化」「律師團隊遭受恐嚇」，
呼籲「聯合國介入調查」云云。案
件進入司法程序，應該尊重司法機
構獨立判案。十分諷刺的是，黎智
英的律師們竟然呼籲外部勢力干預
本港的司法審訊，而且有關的審訊
並未完結，黎智英律師們的無理指
控，所謂「法律武器化」是侮辱本
港司法尊嚴。這才是典型的以政治
干預法治、破壞司法獨立。

黎智英的國際律師團隊不是初出
茅廬的律師，而是大有來頭。他們
全都是英國的人權法專家。這些所
謂人權法專家在本港法院尚未完成
黎智英案件的審訊，就迫不及待公
然向法院施壓，這不是赤裸裸地干
預法院的獨立審訊權力？作為人權
法專家，竟然觸犯一個最簡單的法
律入門原則，實在令人驚訝。如想
以此增加當事人勝算，無疑是癡心
妄想。

筆者留意到這些所謂人權法專家
中，有不少是死硬的反華派。有成
員早前借北京冬奧的機會，在社交
媒體轉載圖片，公然抹黑中國打壓
人權；這位人權法專家於2020年
代表「無國界記者」，「表揚正在
服刑的黎智英對新聞自由的貢
獻」，這更是個大笑話。

香港市民享有的權利與自由，包
括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一直受到

基 本 法 明 確 的 保
障。市民和媒體針
對特區政府的評論
乃至批評，只要實事求是、持平客
觀，不論基於什麼立場，鮮有受到
法律追究。事實充分證明，回歸以
來，香港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獲
得充分保障。

可是，黎智英作為媒體的創辦人
及主要管理層，長期濫用新聞自
由、言論自由，借新聞自由、言論
自由之名大肆造謠傳謠、煽動「港
獨」暴力，對香港造成極大傷害。
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黎智英操
縱的媒體鼓吹市民參與違法暴力的
衝突，多番發布不實信息，荼毒無
知青少年；有市民正是受反中亂港
媒體誤導，襲擊警方、參與暴力活
動，令香港法治穩定受到前所未有
的衝擊。黎智英操縱的媒體所散播
的反中亂港思潮，至今仍影響部分
青少年和市民，遺害甚深。

黎智英濫用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反中亂港，惡行罄竹難書，破壞香
港法治穩定，危害國家安全，受到
香港國安法及相關法律的制裁，罪
有應得。如今黎智英的國際律師團
隊將其形容為「被打壓的受害
者」，更要求外部勢力干預香港的
司法審訊，這不過是把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當作黎智英破壞香港法治
的擋箭牌，企圖藉此替黎智英推卸
罪責，這種顛倒是非、擾亂法治的
詭計怎麼可能得逞？

梁熙 立法會議員

公 營 房 屋 供 應 這 筆
賬，可說是「未清舊

債，又籌新債」。自政府2014年公
布《長遠房屋策略》以來，公營房屋
單位的落成量一直落後於長期目標。
與原訂的供應目標相比，政府在8年
間興建少了約10萬個單位，相當於
13.5條彩虹邨。更有甚者，未來5年
預計公營房屋供應量只有10.7萬伙，
與《長遠房屋策略》目標的15萬伙，
相差近三成。所謂「獨力難支」，政
府過去多年在公營房屋供應試圖傾一
臂之力推動千斤巨石，結果屢不達
標，越做越乏力。相反，如果政府能
妥善借助私營市場的專業力量，就能
充分發揮槓桿「借力」之效，填補房
屋落成量的缺口，千「房」並舉指日
可待。

建屋項目不透明延誤難追究
歸根究底，公營房屋單位落成量不

足，除了源於土地供應緩慢之外，也
和項目屢屢延誤有關。然而，政府在
公營房屋延誤問題上，似乎一直採取
「鴕鳥政策」，未有正視問題。例
如，政府一直只願意披露未來5年的
建屋量預測，即使早前施政報告表示
已覓得足夠土地，在未來10年興建
33萬個公營房屋單位，但詳細信息欠
奉，社會各界難以得知項目的實際進
度。

作為立法會議員，筆者亦需要手執
文件逐年比對，才能發現延誤的細
節。筆者和團結香港基金的研究團
隊，比較房委會去年和今年的公營房
屋建設計劃，發現當中有19%的公屋
及綠置居單位，以及 26%的居屋單
位，合共多達11個項目出現延誤，

當中包括東涌99區約4,800伙以及沙
田區的1,900伙單位。

針對公營房屋項目延誤的問題，筆
者早前在立法會會議上，就粉嶺部分
工業用地將轉作住宅發展一事，質疑
特區政府早於2016年已將該區改劃為
公營房屋用地，卻拖延了足足五年才
刊憲，令原本2027年的落成目標延後
到2029年至2032年才分階段落成，
這正正是政府令公營房屋供應嚴重滯
後的實例。

總的來說，上述大部分公營房屋項
目的延誤原因，仍然是「不明不白」，
特區政府對於議會的質詢，回覆大多
含糊其辭、避重就輕。具體來說，延
誤成因不是「受惡劣天氣影響」，就是
因為「需要處理不能預計的地質問
題」，再討論下去就是「其間遇到不少
變化以致未能如期落成」。

鼓勵私營參建資助房屋
若果誠如政府所言，當局已就其主

理的建築項目盡了全力確保進度，工
程延誤卻仍老是常出現，換句話說政
府承認一己之力有限；既然孤掌難
鳴，何不借助私營市場的專業力量，
紓緩甚至解決公營房屋項目老是延誤
的問題？從效率上比較，政府現時興
建公營房屋平均需時四至五年，就算
運用「組裝合成法」，興建一層公屋
單位約需時6天，反觀私營發展商只
需3天。面對這種效率差距，政府宜
考慮重新採納私人參建模式，甚至鼓
勵私營機構興建資助房屋，以加快公
營房屋的供應。

事實上，房委會早於1979年推出
「私人參建計劃」，由私人發展商興
建居屋。香港大學的研究亦顯示，對

比房屋署沿用的施工安排，私人參建
項目的造價更低、速度更快，質素亦
不亞於其他房委會負責的項目。不少
私人參建居屋例如雅濤閣、康山花
園、富榮花園、采頤花園等屋苑至今
廣受市場歡迎，交投相當活躍。

興建進度開誠布公
此外，要打破當前困局，政府還須

借鑒私營市場的項目管理思維，改變
對公營房屋興建量滯後「遮遮掩掩」
的態度、「擠牙膏式」的回應。反而
要增加建屋進度的透明度，令社會大
眾都洞悉情況，讓政策討論可以真正
對準問題。政府應參考私人發展商公
布每個項目發展進度的做法，定期公
布公屋項目資料，包括每個興建項目
的地點、遇到的問題、項目經理的身
份以及興建進度，以便公眾監察。政
府更應該主動地逐一交代每個公營項
目延誤的原因，並將有關的年度檢討
工作恒常化。

更重要的是，面對滯後問題，主責
官員現時彷彿完全不用承擔後果，更
遑論問責。因此，筆者認為政府應好
好利用檢討工作，在管理層面上，為
建屋速度「提效」。在這方面應該參
考拓展署的做法，為所有新發展項目
成立專責部門，訂立關鍵績效指標以
量化主責人員的產出，並參照外國引
入以職效為本的獎罰制度，以增加公
務員的工作動力，激活其效率。

總結而言，筆者期望政府能夠借助
私營市場的力量興建房屋，又借鑒私
營市場的管理思維提高效率和披露進
展。如此定能充分發揮槓桿的力量，
眾志成城去同步興建更多公營房屋，
千「房」並舉絕非狂想。

借助市場力量 實現千「房」並舉
黃元山博士 立法會議員


